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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

决定【分 类】司法行政【时 效 性】有效【颁布时间

】2001.07.22【实施时间】2001.07.22【发布部门】国务院 国务

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３１１号 现公布《国务

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理 朱基 二００一年七月

二十二日 为了适应我国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需要，进一步改善

外商投资环境，依据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５日第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实施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修改为：“在中

国境内设立的合营企业，应当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

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国家鼓励

、允许、限制或者禁止设立合营企业的行业，按照国家指导

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执行。” 二、

删去第四条。 三、删去第六条。 四、第八条修改为：“在中

国境内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批准后

，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给批准证书。 凡具备下列条件的

，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

部门审批： （一）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审批权限以



内，中国合营者的资金来源已经落实的； （二）不需要国家

增拨原材料，不影响燃料、动力、交通运输、外贸出口配额

等方面的全国平衡的。 依照前款批准设立的合营企业，应当

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备案。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务院

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

以下统称审批机构。” 五、第九条修改为：“申请设立合营

企业，由中外合营者共同向审批机构报送下列文件： （一）

设立合营企业的申请书； （二）合营各方共同编制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 （三）由合营各方授权代表签署的合营企业协议

、合同和章程； （四）由合营各方委派的合营企业董事长、

副董事长、董事人选名单； （五）审批机构规定的其他文件

。 前款所列文件必须用中文书写，其中第（二）、（三）、

（四）项文件可以同时用合营各方商定的一种外文书写。两

种文字书写的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审批机构发现报送的文件

有不当之处的，应当要求限期修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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